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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规定，作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紫鑫药业”或“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紫鑫药业拟使用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紫鑫药业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15号核准，紫鑫药业2010年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49,875,31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05元。截至2010年12月29日，紫鑫药业实际募集资金总额999,999,985.55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986,450,110.2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于2010年12月29

日出具中准验字[2010]206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等规定，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与银行、保荐机构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 

截至 2015 年 2 月 10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厂区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1 通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分行 
22001648638055008958 63,758,0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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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敦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敦化支行 
22001686338055004821 87,280.02 

3 磐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柳河县支行 
07-661001040010371 - 

4 延吉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营业部 060101201020003911 - 

合   计  63,845,356.12 

三、公司通化厂区募集资金使用、节余情况 

（一）公司通化厂区募集资金使用、节余情况 

截止 2015 年 2 月 10 日通化厂区项目已达到可使用状态，生产厂房、办公区域

建设已经完毕，生产设备引进、调试已经完毕，已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获得《药品

生产许可证》。通化厂区承诺投资 29,954.21 万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约为 24,086.78

万元，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约为 508.38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净额约为 6,375.81 万

元，占该募投项目资金比例 21.29%，占总募投项目资金净额比例 6.46%。 

单位：万元 

项目 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通化厂区） 

承诺投入金额 29,954.21 

已投入金额（截止 2015 年 2 月 10 日） 24,086.78 

项目节余金额 5,867.43 

加：银行利息收入 508.38 

募集资金节余净额 6,375.81 

（二）公司通化厂区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1、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收入。 

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严格管理，秉承节约、合

理及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合理配置资源，采取成本控制、优化生产工艺流程

等措施，节约了项目投资。  

四、公司通化厂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承诺 

鉴于紫鑫药业通化厂区项目建设已全部完成，公司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利益，且通化厂区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对其他募投项目厂区产生任何影响，故计划将通化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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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余募集资金约为 6,375.81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承诺通化厂区已完工募投项目应付未付款项（约为 429.06 万元质保金）在

满足付款条件时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

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五、公司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述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使用上述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以

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有效促进公司发

展，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且通化厂区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对其他募投

项目厂区产生任何影响，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公司本次单

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同时，公司

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

务资助。因此，同意公司将人参产品系列化项目（通化厂区）节余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约 6,375.81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

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程序 

本保荐机构通过审阅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对紫鑫药业使用

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本公司审阅的募集资金相关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文件、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文件以及独立董事意见、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出具的对账单、通化项目募集资金专

户日记账、通化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工程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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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北证券认为： 

1、紫鑫药业拟将人参产品系列化（通化）项目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事项议案已经公司五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2、公司承诺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同时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3、本公司对紫鑫药业本次将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

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可以实施。 

（以下无正文） 



 

5 

 

（此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单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浩                    王粹萃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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